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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函[2025]8 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轨道交通综

合控制中心系统建设与接口技术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22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函[2022]12 号）要求，天津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编制完成了《天津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建设与接口技术标

准》，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过，现批准为天津市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 29-324-2025，自 2025 年 4 月 1 日

起实施。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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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22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函[2022]12 号）要求，标准编

制组经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同时参考现行的国内相关技术标

准、规范，经反复论证与修改，制订本标准。 

本标准共分为 13 章，包括总则、术语及缩略语、基本规定、

云平台、数据采集/共享平台、乘客服务平台、线网安防集成平台、

信息编播中心系统、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应急指挥中心

系统、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线网通信、其他配套设施。 

本标准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

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寄至天津轨道交

通集团有限公司（地址：天津市西青区才智道 36 号，邮编：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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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指导天津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建设，规范系统建

设与接口技术标准，满足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需求，特制定本标

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新建或改扩建综合控

制中心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 

1.0.3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的建设应遵循统筹规划、分

期实施、适当预留的原则。 

1.0.4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

除应符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本市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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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及缩略语 

2.1  术语 

2.1.1  综合控制中心 Comprehensive Control Center 

为满足线网统一指挥、协调运作的需求，达成线网运营指挥中

心和线路运营控制中心各应用系统互联互通、配套设施集约共享的

目标，集中设置线网运营指挥中心与多条线路运营控制中心于一

处，作为共同的工作场所。 

2.1.2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Network Operation Command Center 

System 

以运营线网的行车、客流、车辆、设备等为对象，实现线网层

面的综合监视、运营协调、应急处置、乘客服务、安全分析决策等

功能的工作场所，简称“指挥中心”，实现上述功能的各应用系统

总称为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2.1.3  运营控制中心系统 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System 

线路调度人员通过使用通信、信号、综合监控（含电力监控、

环境与设备监控、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售检票、乘客信息、安防

集成平台等线路中央级系统操作终端设备，对线路列车、车站、区

间、车辆段及其他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集中监视、控制、协调、指

挥、调度和管理的工作场所，简称“控制中心”，实现上述功能的

各应用系统的线路中央级系统总称为运营控制中心系统。 

2.1.4  云平台 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由云服务方提供的云计算基础设施以及服务层软件的集合。按

照城市轨道交通面向安全生产、运营管理、外部或公众用户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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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需求，构建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三部分云平

台资源，并统一由云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2.1.5  大数据平台 Big Data Platform 

实现安全生产网网域内部的数据采集、交换和共享，以及与内

部管理网、外部服务网跨网域之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并在共享数

据的基础上提供大数据分析功能，实现对各类业务应用系统大数据

分析应用技术支撑的平台。 

2.1.6  数据采集平台 Data Acquisition Platform 

用于采集线路信号、通信、综合监控、自动售检票、车辆监测

等 OCC 系统的实时状态、告警、统计数据，具有指令下发功能的

计算机集成系统。 

2.1.7  数据共享平台 Data Sharing Platform 

用于对 DAP 及 NOCC 系统相关数据进行统一收集、处理、转

发和共享，实现 NOCC 系统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等系统、外部

单位系统之间的数据交互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2.1.8  乘客服务平台 Passenger Service Platform 

应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及移动终端等技术，在线网内为乘客提

供线上与线下综合性服务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2.1.9  安防集成平台 Integrated Security Platform 

通过统一的通信平台和管理软件对技术防范系统进行自动化

管理与监控的分层分布式计算机集成系统。 

2.1.10  信息编播中心系统 PIS Control Center System 

集中管理线网内各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具备媒体信息、播表版

式、运营消息等提供统一编辑与下发等功能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2.1.11  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 AFC Network Control  

Center system 

具备管辖范围内所有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清分、互联网票

务、线网标准化终端设备管理以及互联互通服务等功能的信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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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且具有线网级系统的唯一特性。 

2.1.12  多线共用 AFC 系统线路中心系统 AFC Multiple Line 

Computer system 

在自动售检票系统里，将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与车站计算机系

统融合设置，为多条线路提供统一的数据管理、票务管理、设备管

理、运管管理、系统接口等功能的多线共享计算机集成系统。 

2.1.13  应急指挥中心系统 Emergency Treatment Command system  

监督各线路的总体运营状态，提供运营协调、信息发布和应急

指挥管理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2.1.14  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 Cyber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 

system 

对 NOCC 系统、OCC 系统的安全策略、安全机制、情报共享、

联动处置，实施集中统一运营管理的计算机集成系统。 

2.2  缩略语 

以下缩略语适用于本标准。  

AFC：自动售检票系统（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 

ANCC：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AFC Network Control 

Center system） 

APP：智能手机应用程序（Mobile APPlication） 

BDP：大数据平台（Big Data Platform） 

BITS：局内综合定时供给系统（Branch Integrated Timer 

Supply） 

CCC：综合控制中心（Comprehensive Control Center） 

CCP：云平台（Cloud Computing Platform） 

COC：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Cybersecurity Operations Center 

system） 



 

5 

 

DAP：数据采集平台（Data Acquisition Platform） 

DCS：数据通信系统（Data Communication System）  

DMZ：隔离区（Demilitarized Zone） 

DSP：数据共享平台（Data Sharing Platform） 

DSU：数据库存储单元（Data Storage Unit）  

ETC：应急指挥中心系统（Emergency Treatment Command 

system） 

FC SAN：光纤通道存储区域网络（Fiber Channel Storage Area 

Network） 

ISP：安防集成平台（Integrated Security Platform） 

LEU：轨旁电子单元（Lineside Electronic Unit） 

MLC：多线共用 AFC 系统线路中心系统（AFC Multiple Line 

Computer system） 

NOCC：线网运营指挥中心（Network Operation Command 

Center） 

OCC：运营控制中心（Operation Control Center） 

PCC：信息编播中心系统（PIS Control Center system） 

PIS：乘客信息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PSP：乘客服务平台（Passenger Service Platform） 

UPS：不间断电源（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ZC：区域控制器（Zone Controller）



 

6 

 

3  基本规定 

3.1 综合控制中心 

3.1.1  本市轨道交通线网运营指挥中心与线路运营控制中心宜集

中设置于综合控制中心内，符合“津城”“滨城”双城总体规划要

求。 

3.1.2  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应由 NOCC 系统、OCC 系统及相关配套

设施等组成。 

3.1.3  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建设应符合图 3.1.3 所示总体布局： 

线网通信网络

线网运营控制中心（OCC）系统

综合控制中心

网络安
全运营
中心系
统

（COC)

公安
气象
地震
防汛
等
外部
单位
系统

乘客服
务平台
（PSP)

信息编
播中心
系统
（PCC)

AFC线网管理中心
系统（ANCC)

/多线共用AFC线路

中心系统（MLC）

其它线
网中心
系统

...

线网安
防集成
平台
（ISP)

DMZ
区及
其它
外部
服务
系统

火
灾
自
动
报
警
系
统

环
境
与
设
备
监
控
系
统

列
车
自
动
监
控
系
统

自
动
售
检
票
系
统

安
防
集
成
平
台

电
力
监
控
系
统

车
辆
监
测
系
统

通
信
集
中
告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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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功能总体布局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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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应实现与内、外部系统数据共享和资源联

动，满足线网统一指挥、协调运作的需求。 

3.1.5  “津城”“滨城”综合控制中心系统应互联互通，满足双城

轨道交通线网调度指挥、信息发布以及应急处置等协同管理要求。 

 3.2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3.2.1  NOCC 系统应由云平台、大数据平台、数据采集平台、数据

共享平台、乘客服务平台、线网安防集成平台、信息编播中心系统、

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应急指挥中心系统、网络安全运营

中心系统以及其他线网层有关运行、运维管理等应用生产系统组

成。 

3.2.2  NOCC 系统设置应符合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指挥需求，且应

具有线网乘客服务、安全监控、信息发布、清分清算、协调指挥、

应急处置、辅助决策分析等功能。 

3.2.3  NOCC 系统宜实现与 OCC 系统互联接口标准化设置，并预

留 OCC 系统接入数量增加、功能与性能扩展的能力。 

3.3 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 

3.3.1  OCC 系统应由通信、信号、综合监控、电力监控、环境与

设备监控、火灾自动报警、自动售检票等应用生产系统的线路中央

级组成。 

3.3.2  OCC 系统设置应符合线路运营需求，且在 NOCC 系统统一

协调指挥下，应具有线路列车、车站、区间、车辆段及其他设备运

行情况的集中监视、控制、协调、指挥、调度和管理等功能。 

3.3.3  OCC 系统设置应充分利用综合控制中心云平台、线网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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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施等配套资源预留条件，并依照综合控制中心建设程序要

求，与 NOCC 系统实现标准化接口互联。 

3.4 其他规定 

3.4.1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的系统设置、网络安全等级要求应

满足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39 的规定，并宜接受 COC 的集中运营管理。 

3.4.2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在进行互联之前，应完成子系统、

系统的调试及试验。 

3.4.3  本标准未明确的其他综合控制中心相关系统的功能定位组

成、系统互联接口以及配套共享设施等要求，应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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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平台 

4.1  一般规定 

4.1.1  云平台构建应结合线网规划，统筹考虑近期建设规模与远期

发展规划。 

4.1.2  云平台构建应充分利用既有业务应用系统资源，实现与既有

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应具备支持既有系统平滑迁移至云平台

的能力。 

4.1.3  云平台构建应符合业务应用系统的承载需求，适应相关业务

应用调整、扩展及新增功能业务的需求，与运营管理模式相适应。 

4.1.4  云平台构建应遵循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品相关要求，遵

循“系统自保、平台统保、边界防护、等保达标、安全确保”的策

略，以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为基础，分级分类建立应用系统的安全保

护措施。 

4.1.5  云平台宜按照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运营管理、乘客服务

等业务应用系统的统一承载需求，构建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网、

外部服务网三部分云平台资源，并统一由云管理平台进行管理。 

1  安全生产网云平台应采用私有中心云平台、站段云节点构

建。其中，中心云平台宜按照系统分属不同的资源池进行构建；站

段云节点宜由线路站段级生产系统共享构建，其资源可纳入云管理

平台管理； 

2  内部管理网云平台宜采用私有云平台构建； 

3  外部服务网云平台可采用私有云平台或公有云平台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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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云资源 

4.2.1  线网 DAP、DSP、PSP、ISP、ETC、PCC 等 NOCC 系统核

心业务应用应部署在安全生产网中心云平台 NOCC 资源池内，

NOCC 系统 DMZ 应用宜部署在外部服务网云平台上；还应满足以

下要求： 

1  应用服务器宜采用虚拟化计算资源方式部署，数据库服务器

宜采用物理计算资源方式部署； 

2  存储资源宜采用FC SAN集中式存储系统或基于服务器的分

布式存储系统； 

3  工作站宜采用云桌面方式部署。 

4.2.2  ANCC 系统的非互联网业务应用可部署在安全生产网中心

云平台上，互联网业务应用可部署在外部服务网云平台上。 

4.2.3  COC 系统应采用独立资源部署。 

4.3  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云资源 

4.3.1  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信息系统、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信号维护支持系统、电力监控系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环境与设

备监察系统、综合监控系统、车辆监测系统、通信集中告警系统、

安防集成平台等中央级系统，宜部署在中心云平台 OCC 资源池内，

并且满足以下要求： 

1  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的中央级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宜采

用物理计算资源方式部署； 

2  其他生产应用系统的中央级应用服务器应采用虚拟化计算

资源方式部署，数据库服务器宜采用物理计算资源方式部署； 

3  综合监控系统、列车自动监控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乘客

信息系统宜采用 FC SAN 集中式存储系统； 



 

11 

 

4  其他生产应用系统可采用FC SAN集中式存储系统或基于服

务器的分布式存储系统； 

5  工作站宜采用云桌面方式部署。 

4.3.2  线路列车自动监控系统的站段级宜采用非云方式独立部署；

其他生产系统的站段级宜纳入站段云节点统一部署，工作站宜采用

云桌面方式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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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共享平台 

5.1  一般规定 

5.1.1  为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数据共享及接口标

准化的需求，应基于大数据平台构建统一的 DAP/DSP。 

5.1.2  DAP/DSP 应提供接口数据分类及编码标准要求，实现与

NOCC 系统、OCC 系统以及内部管理、外部服务等系统的互联。 

5.2  数据采集平台 

5.2.1  DAP 应通过线网通信综合数据承载网实现对线路基础设施

类系统与 OCC 系统的数据采集、数据处理、指令下发等服务。 

5.2.2  DAP对线路基础设施类系统与OCC系统的采集数据应符合

以下要求： 

1  采集内容：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规定； 

2  采集方式：数据采集方式应支持自动推送与主动查询，指令

下发方式应支持主动推送； 

3  性能指标：实时数据的采集周期不应大于 2s，响应时间不应

大于 0.5s；非实时数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指令下发响应时

间不应大于 0.5s； 

4  接口协议：实时数据传输宜采用 Socket或Modbus TCP接口，

非实时数据传输宜采用 Web API 或 FTP 接口，下达指令数据传输

宜采用 Socket 或 Web API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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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数据共享平台 

5.3.1  DSP 应通过标准化接口实现对 NOCC 系统、内部管理及外

部服务系统提供统一的数据收集处理、计算分析、转发共享及应用

支撑等服务。 

5.3.2  DSP 应根据线网运营管理要求实现与 DAP、ETC、PCC、

ANCC、PSP 及线网 ISP 等 NOCC 系统互联，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采集内容：互联数据内容按本标准各 NOCC 系统相关要求

执行； 

2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应支持自动推送与主动查

询，指令下发方式应支持主动推送； 

3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

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指令下发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0.5s； 

4  接口协议：互联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TCP/IP Socket 或

JSON 协议格式；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Web API 或 FTP 协议

格式。 

5.3.3  DSP 应根据 NOCC 系统功能要求实现与内部管理、外部服

务系统互联，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采集内容：互联数据内容按本标准各 NOCC 系统相关要求

执行； 

2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应支持自动推送与主动查

询； 

3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

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 

4  接口协议：互联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TCP/IP Socket 或

JSON 协议格式；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Web API 或 FTP 协议

格式。 

5.3.4  DSP宜根据NOCC系统功能要求通过外部服务系统与交通、



 

14 

 

应急、公安、消防、气象、水务、铁路、机场、地震、防汛等外部

单位系统互联，还宜符合以下要求： 

1  采集内容：互联数据内容按本标准各 NOCC 系统相关要求

执行； 

2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宜采用主动查询方式； 

3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

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 

4  接口协议：互联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基于 HTTP 协议的

Web API 接口，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应采用基于 HTTP 协议的 Web 

API 接口或 FTP、SFTP 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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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乘客服务平台 

6.1  一般规定 

6.1.1  为实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线网乘客综合服务，城市轨道交通

应构建 PSP。 

6.1.2  PSP 应采用平台与客服终端两级总体架构。 

6.1.3  PSP 应由智能应答系统、热线中心系统、智能综合服务系统、

服务质量评价系统及其他系统组成。 

6.1.4  客服终端应由车站客服终端和移动客服终端组成。 

6.1.5  PSP 宜通过虚拟客服和人工客服相结合的方式，具有智能自

动应答、综合咨询、智能提醒等音/视频交互沟通渠道，为乘客提

供线上/线下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 

6.2  与客服终端互联 

6.2.1  PSP 宜通过专用网络与车站客服终端互联、通过公共网络与

移动客服终端互联，实现乘客服务信息的交互，提供线网乘客综合

服务。 

6.2.2  客服终端与 PSP 互联接口数据应包括以下内容： 

1  客服数据：运营信息、票务信息、资讯信息、车站服务、通

知通告等数据； 

2  流数据：热线电话、对讲求助、虚拟客服、流媒体等数据； 

3  物联传感数据：环境调节、室内导航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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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客服终端与 PSP 互联接口的数据分类及编码规则应符合

PSP 相关要求。 

6.2.4  客服终端与 PSP 互联接口的协议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应支持自动推送与主动查

询； 

2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

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 

3  接口协议：互联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TCP/IP Socket 或

JSON 协议格式；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Web API 或 FTP 协议

格式。 

6.3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互联 

6.3.1  PSP 应与 DSP 互联，采集基础设施类信息，调用大数据计

算及数据分析的服务。 

6.3.2  PSP 应通过 DSP 与 ETC 系统互联，采集车站详情、列车时

刻、换乘、突发事件等运营信息。 

6.3.3  PSP 应通过 DSP 与 PCC 系统互联，发送通知通告及资讯等

信息。 

6.3.4  PSP 应通过 DSP 与 ANCC 系统互联，接收票卡交易数据、

实时客流数据及客流统计信息。 

6.4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6.4.1  PSP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系统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与互联

协议应按本标准 DSP 相关要求执行。 

6.4.2  PSP 可通过 DSP 与政府部门和其他交通管理单位等外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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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系统互联，实现日常运营环境、应急处置等信息共享功能。 

6.4.3  PSP 应通过 DSP 与互联网互联，采集与乘客服务相关的融

媒体信息。 

6.4.4  PSP 宜通过 DSP 与本市便民专线服务平台互联，实时接收

与轨道交通运营相关的派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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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线网安防集成平台 

7.1  一般规定 

7.1.1  城市轨道交通应按照车站、线路、线网三个层级进行级联构

建安防集成平台。 

7.1.2  线网 ISP 应定位于线网公共安全防范监控集中管理，实现城

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实时状态监视、设备管理、联动控制、应

急处置四个方面的数据汇聚和应用集成。 

7.1.3  线网 ISP 应具备图形显示、状态显示、系统控制、操作管理、

信息记录、记录处理、决策支持和应急指挥的功能。 

7.1.4  线路、车站级安防集成平台应实现视频监视系统、入侵报警

系统、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等技

防系统的集成，实现统一管理和向上级联。 

7.1.5  线网 ISP 应符合现行国家强制性规范《安全防范工程通用规

范》GB 55029，以及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安全防范

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1151、《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系统技

术要求》GB/T 26718、《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防范通信协议与接口》

GB/T 38311 的要求。 

7.2  与线路安防集成平台互联 

7.2.1  线网 ISP 应通过 DAP 与线路安防集成平台互联，实现安防

集成平台业务功能信息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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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线路安防集成平台应周期性向线网 ISP 发送心跳报活指令，

实时推送线路公共安全相关的设备状态、事件报警、操作记录等信

息。 

7.2.3  线路安防集成平台应能接收并执行线网 ISP 发出的视频预

览、视频下载、云台操控等基础设备控制指令。 

7.2.4  线路安防集成平台应能接收线网 ISP 发出的联动指令、事件

处置指令，按照线网 ISP 规定的接口协议要求，接收并展示相关信

息。 

7.3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互联 

7.3.1  线网 ISP 应与 DSP 互联，采集基础设施类信息，调用大数

据计算及数据分析的服务；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

非实时数据交互周期宜为不定期更新。 

7.3.2  线网 ISP 应通过 DSP 与 ETC 系统建立联动功能，互联实时

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据交互周期宜为不定期更

新。 

7.3.3  线网 ISP 应能推送重大公共安全相关告警信息、数据统计信

息至 ETC 系统。 

7.3.4  ETC 系统应能通过线网 ISP 联动控制安防子系统辅助事件

处置。 

7.4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7.4.1  线网 ISP 与内部管理系统、外部服务系统互联数据的交互方

式与互联协议应按本标准 DSP 相关要求执行。 

7.4.2  线网 ISP 可通过 DSP 与应急、公安等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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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公共安全相关数据信息，接受外部单位系统推送的事件信息，

实现联勤联动处置。 

7.4.3  线网 ISP 与外部单位直联时，应设置网络边界隔离，采用数

据摆渡技术进行强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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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编播中心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  城市轨道交通应按照终端设备、车站/列车、线路、线网四

个层级进行级联构建乘客信息系统。 

8.1.2  PCC 系统应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层级面向乘客的统一信

息编播与发布、集中设备监视与管理功能。 

8.1.3  各层级乘客信息系统信息发布应坚持运营优先、统一管理、

统一发布的原则，信息显示应遵循高优先级覆盖低优先级、同级别

信息后发覆盖先发的规则，信息解除应遵循“谁发布谁解除”的原

则。 

8.1.4  各层级乘客信息系统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规范》GB/T 30012、《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规范》

GB/T 22486 的要求。 

8.2  与线路乘客信息系统互联 

8.2.1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应通过线网通信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PCC

系统互联，实现乘客信息设备数据和运营数据交互。  

8.2.2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应向 PCC 系统发送身份认证信息、心跳

报活信息，实现 PCC 对线路乘客信息系统的接口监视。 

8.2.3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应向 PCC 周期性上报终端设备基础数据

和实时状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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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应实时接收 PCC 发布的运营信息，支持

紧急全屏和底部滚动两种显示方式。 

8.2.5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应以周期性更新或指令响应方式获取并

播放最新版式媒体文件，宜具备媒体下载进度实时上报、终端设备

播放画面反馈等功能。 

8.2.6  线路乘客信息系统与 PCC 系统互联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方式应支持自动推送与主动查

询； 

2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

据采集周期应满足运营需求； 

3  接口协议：互联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TCP/IP Socket 或

JSON 协议格式；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Web API 或 FTP 协议

格式。 

8.3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互联 

8.3.1  PCC 系统应与 DSP 互联，采集基础设施类信息，调用大数

据计算及数据分析的服务。 

8.3.2  PC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 ETC 系统互联，应按最高优先级形

式实时接收并发布 ETC 系统的紧急信息。 

8.3.3  PC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 PSP 互联，可实时接收并发布 PSP

的乘客服务信息。 

8.4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8.4.1  PCC 系统可接收内部管理、外部服务以及外部单位多媒体

系统提供的视频流，并向线路乘客信息系统转发；且端到端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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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时间不应大于 4s。 

8.4.2  PCC 系统与其他内部管理、外部服务系统互联数据的交互

方式与互联协议应按本标准 DSP 相关要求执行。 



 

24 

 

9  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 

9.0.1  城市轨道交通应构建 ANCC 系统，并且宜根据线网建设规

划、建设规模及运营管理模式，设置 MLC 系统。当设置 MLC 系

统时，宜参照 9.0.5~9.0.7 中 ANCC 系统的要求，实现与相关系统

的接口功能。 

9.0.2  ANCC 应包括线网清分中心系统、线网智能支付系统、线网

标准化终端设备管理平台系统、线网人脸识别系统等子系统。 

9.0.3  ANCC 应实现线网统一车票发行、清分清算、标准化终端设

备管理、运管管理与协调等功能。 

9.0.4  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宜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ANCC 系统

互联，互联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

统技术条件》GB/T 20907、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

统技术标准》DB/T29-231、《轨道交通综合票务服务终端技术要求》

DB12/T 1215，以及本市轨道交通其他相关要求执行。 

9.0.5  ANCC 系统应与 DSP 互联，采集基础设施类信息，调用大

数据计算及数据分析的服务；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据交互周期宜为不定期更新。 

9.0.6  ANCC 系统与其他内部管理系统、外部服务系统互联数据的

交互方式与互联协议应按本标准 DSP 相关要求执行。 

9.0.7  ANCC 系统可通过 DSP 与政府部门、其他交通管理单位等

外部单位系统互联，实现日常客流数据、运营环境、指挥协调、应

急处置等信息共享。 

9.0.8  ANCC 系统可与银行及其他外部单位票务清算系统互联，实

现城市轨道交通票款清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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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急指挥中心系统 

10.1  一般规定 

10.1.1  城市轨道交通应构建与运营管理模式相适应的多级调度与

应急管理体系，ETC 系统应为线网中最高级指挥系统。 

10.1.2  ETC 系统应实现各线路的总体运营状态监督，以及线网的

调度指挥、信息发布、应急处置和辅助决策等运营管理功能。 

10.1.3  ETC 系统与相关系统信息互联应按照“预防与应急并重、

日常与应急管理结合”的基本原则，实现信息共享集中、统一调度

指挥、分级响应负责、联动协同处置。 

10.1.4  ETC 系统与相关系统信息互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求》GB/T 41594、《应急信

息交互协议 第 1 部分：预警信息》GB/T 35965.1、《应急信息交

互协议 第 2 部分：事件信息》GB/T 35965.2 的要求。 

10.2  与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互联 

10.2.1  ETC 系统应通过 DAP 与线路基础设施类系统、OCC 系统

互联，监视各线路设备运行状态。 

10.2.2  ETC 系统与线路基础设施类系统、OCC 系统互联数据的交

互方式、数据内容、性能指标与互联协议应按本标准各 DAP 相关

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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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互联 

10.3.1  ETC系统应与NOCC视频监视系统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互

联，实现对各线路视频信息的调用、控制、回放、下载等功能；且

端到端的信息延迟时间不应大于 4s。 

10.3.2  ETC 系统应与 NOCC 广播系统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互联，

实现监听各线路音频，发布应急广播信息；整体网络延时不应大于

0.5s。 

10.3.3  ETC 系统应与 DSP 互联，采集基础设施类信息。 

10.3.4  ET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 PCC 系统互联，实现对各线路车

站和列车的统一应急信息发布等功能。 

10.3.5  ET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 ANCC 系统互联，接收 ANCC 系

统的基础数据、票卡交易数据、实时客流数据、清分路径信息及客

流统计信息。 

10.3.6  ET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 PSP 互联，联动客服终端，实现

对乘客运营信息及应急引导信息发布等功能。 

10.3.7  ETC 系统应通过 DSP 与线网 ISP 互联，通过线网 ISP 系统

接收重大公共安全相关告警信息、数据统计信息，联动控制安防子

系统辅助事件处置。 

10.4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10.4.1  ETC系统宜通过DSP与轨道交通企业办公自动化信息系统

互联，实现应急人员信息同步等功能。 

10.4.2  ETC 系统宜通过 DSP 与站务管理信息系统互联，实现运营

事件信息共享等功能。 

10.4.3  ETC 系统宜通过 DSP 与运维管理信息系统互联，实现日常

运营的故障报修及处置进度等信息同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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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  ETC 系统可通过 DSP 与政府部门、其他交通管理单位等外

部单位系统互联，实现日常运营环境、指挥协调及应急处置等信息

共享。 

10.4.5  ETC 系统应通过 DSP 接入互联网，采集运营相关的热点及

重点舆情等融媒体信息，辅助运营指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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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 

11.1  一般规定 

11.1.1  城市轨道交通宜构建COC系统，实现对NOCC系统和OCC

系统的网络安全进行统一运营管理。 

11.1.2  COC 系统应具有设备配置、告警监视、日志审计、核查分

析、策略部署等功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要求》GB/T 39204 的要求。 

11.1.3  COC 系统设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

产品和服务安全通用要求》GB/T 39276 的要求。 

11.2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互联 

11.2.1  NOCC 系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

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GB/T 25070 设置与其安全定级相符

合的系统级安全管理中心。 

11.2.2  NOCC 系统级安全管理中心应接入 COC 系统，还应符合以

下要求： 

1  应将接入的安全设备运行状态上传至 COC 系统，实现统一

安全设备监控和界面展示； 

2  应将安全流量与日志上传 COC 系统，实现对安全态势实时

监测感知和安全预警； 

3  应将安全事件实时上报 COC 系统，实现统一告警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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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将系统内安全日志进行统一收集，并按 Syslog、Kafka

等协议上传 COC 系统进行关联分析； 

5  应接收 COC 系统下发的安全协同配置策略，并按策略要求

进行安全设备策略部署。 

11.2.3  NOCC 系统级安全管理中心与 COC 系统互联 IP 地址应符

合线网整体 IP 地址规划要求，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1  采集方式：互联数据的交互支持自动推送及主动查询方式； 

2  性能指标：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数据

交互周期宜为不定期更新； 

3  接口协议：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RESTful API 协议格式，

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HTTP、FTP 或 SFTP 协议。 

11.2.4  OCC 系统宜参照 NOCC 系统设置系统级安全管理中心，并

接入 COC 系统。 

11.3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11.3.1  COC 系统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系统互联时，互联接口应

满足以下要求： 

1  采集方式：应设置网络边界隔离，采用数据摆渡技术进行

强隔离；互联数据的交互支持自动推送及主动查询方式； 

2  性能指标：互联实时数据交互周期不宜大于 0.5s，非实时

数据交互周期宜为不定期更新； 

3  接口协议：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RESTful API 协议格式，

非实时数据传输协议宜采用 HTTP 、FTP 或 SFTP 协议。 

11.3.2  COC 系统可与公安、网信办等外部单位系统实现互联，推

送网络安全数据信息，接受外部单位系统推送的事件信息，实现联

勤联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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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线网通信 

12.1  一般规定 

12.1.1  线网通信系统应由骨干光缆网、线网传输系统、综合数据

承载网，以及公务电话、视频监视、广播、专用无线、时钟等业务

子系统组成。 

12.1.2  线网通信系统应为线网级调度指挥提供语音、数据、图像

通信业务。 

12.2  骨干光缆网 

12.2.1  骨干光缆网应满足综合控制中心系统跨区域光纤通信的要

求。 

12.2.2  骨干光缆网应采用智能电子配线架和光缆在线监测技术实

现实时监控与自动化管理。 

12.2.3  NOCC 系统、OCC 系统及其他业务应用系统与骨干光缆网

对接位置、光纤芯数、技术要求等应符合规划要求。 

12.3  线网传输系统 

12.3.1  线网传输系统应满足线网跨区域系统信息共享传输要求。 

12.3.2  线网传输系统宜采用不同路径的骨干光缆网络构成保护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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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NOCC 系统及其他功能系统与线网传输系统互联对接位

置、接口形式、技术要求等应符合线网传输系统规划要求。 

12.4  综合数据承载网 

12.4.1  综合数据承载网应满足综合控制中心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之间高速 IP 数据传输的要求。 

12.4.2  综合数据承载网承载的 OCC 系统应包括：公务电话、视频

监视、广播、专用无线、时钟、列车自动监控、信号维护支持、乘

客信息、自动售检票、电力监控、火灾自动报警、环境与设备监控、

综合监控、车辆监测等线路中央级系统。 

12.4.3  NOCC 系统、OCC 系统与综合数据承载网互联，互联位置、

接口形式、技术要求等应符合规划要求。 

12.4.4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互联，各系统

接口 IP 地址应满足线网整体 IP 地址规划要求。 

12.5  公务电话系统 

12.5.1  OCC 公务电话系统应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NOCC 公务

电话系统互联，实现线网公务电话互联互通和与市话网汇接功能。 

12.5.2  OCC 公务电话系统与 NOCC 公务电话系统互联应采用 SIP

协议。 

12.5.3  OCC 公务电话系统应实现主叫号码显示、呼叫转移、免打

扰业务、缩位拨号、遇忙回叫、紧急电话等功能。 

12.5.4  OCC 公务电话系统电话编号方案与线网规划相符合，并预

留一定线路、车站编号余量；每线路配置不应多于 2000 个号码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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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OCC 公务电话系统应按以下规则编号： 

1  号码为 8 位编码，即 XXXABCDE； 

2  号码位 AB 标识线路号，取值范围 01-99；号码位 CDE 标

识车站分机号码，取值范围 001-999； 

3  内部分机直拨后 5 位编码可内部通话； 

4  内部分机拨“出局号+市话号码”可市话通话； 

5  内部分机拨“出局号+特种业务号码”可自动转接市话相应

业务。 

12.6  视频监视系统 

12.6.1  OCC 视频监视系统应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NOCC 视频

监视系统互联。 

12.6.2  OCC 视频监视系统应支持 NOCC 视频监视系统对线路视

频信息的调用、控制、回放、下载等功能，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同时上传不少于4路车载视频图像和不少于32路地面视

频图像； 

2  应支持NOCC视频监视系统对前端设备执行各种控制动作

和设定控制优先级；对前端设备云台控制时，应能叠加显示操作员

信息； 

3  应将系统内摄像机状态信息上传至 NOCC 视频监视系统； 

4  网络性能指标应符合《IP 网络技术要求 网络性能参数与

指标》YD/T 1171 中规定的 1 级或 1 级以上服务质量等级； 

5  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

交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协议对接； 

6  前端设备与NOCC视频监视系统用户终端间端到端的信息

延迟时间不应大于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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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广播系统 

12.7.1  OCC 广播系统应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NOCC 广播系统

互联，实现线网的统一广播功能。 

12.7.2  OCC广播系统应采用TCP/IP协议与NOCC广播系统互联，

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应支持NOCC广播系统的人工话筒广播、预录制语音广播、

文本转语音广播、应急广播等功能； 

2  应具备接收 NOCC 广播系统控制信息的能力，实现 NOCC

广播系统对任意车站和任意广播区的广播； 

3  应具备向 NOCC 广播系统反馈广播区状态及报警、提供监

听音频的能力。 

12.8  专用无线系统 

12.8.1  OCC 专用无线系统应通过综合数据承载网与 NOCC 专用

无线系统互联，实现 NOCC 调度员对线路的统一调度呼叫功能。 

12.8.2  OCC 专用无线系统应采用 TCP/IP 协议与 NOCC 专用无线

系统互联。 

12.9  时钟系统 

12.9.1  NOCC 时钟系统应具备北斗/GPS 双模接收卫星时间标准

信号的功能。 

12.9.2  OCC 时钟系统应采用RS-422或NTP 协议接受NOCC时钟

系统的统一授时，宜在线路车辆段、停车场等非综合控制中心区域

设置备用时钟源接收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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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  NOCC 时钟系统 BITS 设备应提供 2.048MHz 和 2.048Mb/s

两种时钟同步信号，各线路设备可以采用 G.703 协议接收时钟同步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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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配套设施 

13.1  一般规定 

13.1.1  综合控制中心相关配套设施应按照线网规划的要求，遵循

统一布局、资源共享、方便使用、兼顾发展的原则进行配套建设。 

13.1.2  综合控制中心配套设施布置应与系统业务流程和运营管理

需要相适应。 

13.2  调度大厅 

13.2.1  综合控制中心应设置由 NOCC 与 OCC 系统共享使用的调

度大厅、调度交接班室、调度资料室、调度设备室等配套用房。 

13.2.2  综合控制中心调度大厅宜按调度集中功能分区设置，调度

席位布置符合调度管理要求。 

13.2.3  综合控制中心应统筹设置调度大屏，显示的内容与模式应

符合调度管理要求。 

13.2.4  综合控制中心调度大屏设备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

内 LED 显示屏规范》GB/T 43770 的有关规定。 

13.2.5  综合控制中心调度台布局应与调度大厅环境相适应，台面

上设备宜选用相同规格，与调度台预留安装条件相匹配。 

13.2.6  综合控制中心调度大屏及配套设备应采用分组集中UPS供

电，采用综合接地体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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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设备用房 

13.3.1  NOCC 系统设备用房宜独立区域设置，应按照设备机房、

网管维护、测试开发、电源等功能划分设置。 

13.3.2  OCC 系统设备用房宜按线路或专业分组共享设置，云平台

部署线路 OCC 系统设备用房宜参照 NOCC 系统设置。 

13.3.3  NOCC 系统与云平台部署线路 OCC 系统宜采用集中 UPS

供电，其他线路 OCC 系统宜按线路或专业分组集中 UPS 供电。 

13.3.4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应采用综合接地体接地。 

13.3.5  设备用房机柜宜选用相同规格的标准机柜，且应与用房内

通风空调、防静电地板、建筑荷载、消防报警及救援等条件相适应。 

13.3.6  设备用房机柜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基础设

施施工及验收标准》GB 50462 的有关规定。 

13.4  其他规定 

13.4.1  管线敷设及设备安装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通信

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82 的有关规定。 

13.4.2  入户通讯光缆路由、主干线槽及桥架路由应统筹规划建设，

便于分步分期布线施工和使用。 

13.4.3  各应用系统线缆颜色及标识应符合统一规划要求，便于辨

识维护。 

13.4.4  弱电线缆、光纤/光缆应采用固线器固定的方式敷设于桥架

内，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 的有关规定。  

13.4.5  强电线缆、接地线缆应敷设于架空地板下线槽内，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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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  室外通信光缆线路的路由、端别应符合设计要求，尚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通信线路工程验收规范》GB 51171 的有关规定。 

http://www.baidu.com/link?url=OrTtFYaB6p86o2_GwLttNTDvPuQJawdQ-c5K8z3zM-ci2jRC30YAwI632uYKznIGjHaqGGSkQ3R4mu7oiND3e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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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线网数据采集表 

表 A.0.1  线网数据采集表 

数据分类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基础设

施类 

基础设施

类系统 
非实时数据 

线网指标、车站指标、车辆与车辆段、线路等基

本信息 

运营生

产类 

列车自动

监控系统 

实时数据 

1、正线列车运行信息、站场信息等 

2、车辆段/停车场列车运行信息、站场信息等 

3、列车计划/实际时刻表、行车统计指标等信息 

非实时数据 

1、计划运行图信息、实际运行图信息、历史运

行图信息等运行图信息 

2、车组运行里程报告、司机驾驶里程报告、调

度日志报告、存备车报告、列车整备状态报告等

统计报告 

3、操作命令、列车信息、系统事件、维修监测

统计等信息 

信号维护

支持系统 

实时数据 

1、ATS、ZC 设备工作状态、系统运行状态信息

以及与其他子系统通信状态，车载设备、DSU

设备工作状态和通信状态，联锁设备、DCS 设

备、电源设备、LEU 设备和信号机、转辙机等

基础信号设备的工作状态信息 

2、计轴报警、行车指标统计等信息 

非实时数据 行车指标统计信息 

自动售检

票系统 

实时数据 

1、闸机、自动售票机、半自动售票机、查询机

等设备状态与故障信息 

2、车站运行模式信息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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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线网数据采集表 

数据分类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运营生

产类 

电力监控

系统 

实时数据 

1、变电所的 110kV 开关柜，35kV进线柜/馈线

柜/联络柜/分段开关柜，750V/1500V 进线柜/馈

线柜/负极柜，400V进线柜/补偿柜/馈线柜/母

线分段开关柜，接触轨/接触网隔离开关、变压

器温控箱、UPS 主机、智能配电柜等主要电力设

备开关状态信息 

2、主要电力设备故障及报警信息 

3、能耗及电能质量信息等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 

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实时数据 

车站综合火灾报警、（防烟、防火）分区火灾报

警、气体灭火设备用房等各类主要防灾设备运行

状态与故障报警信息等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等 

环境与设

备监控系

统 

实时数据 

1、车站/区间主排水泵、车站/区间洞口排雨泵、

潜水排污泵等设备状态及故障信息，车站、区间

水位监测等设备状态及越限报警信息 

2、车站主送风机、车站主排风机、送风机/排风

机/小系统回排风机/送风兼补风机、区间轴流风

机、区间射流风机、人防接力风机等设备状态及

故障信息 

3、防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全电动防烟防火

阀等设备状态及故障信息 

4、小系统空调机组、多联分体空调、冷机、电

子空气净化装置、电子式动态平衡电动调节阀、

过滤器压差装置、电动风量调节阀等设备状态及

故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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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线网数据采集表 

数据分类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运营生

产类 

环境与设

备监控系

统 

实时数据 

5、电保温、温度传感器、湿度传感器模拟量，

车站站台、站厅平均温度，车站站台、站厅平均

湿度等温湿度信息 

6、出入口、站厅、站台、区间照明回路，以及

工作照明、一般照明和节电照明等照明设备的状

态及故障信息 

7、电梯、扶梯设备状态及故障信息 

8、人防门、出入口大门、防烟防火门等设备的

状态及故障信息 

非实时数据 模式信息、运营报表统计信息 

综合监控

系统 

实时数据 

1、滑动门、端门、应急门的状态及报警信息；

电源故障、IBP 操作状态、PSL 操作状态、

ASD/EED 互锁解除状态等站台门系统点状态及

故障信息 

2、门的运营状态及故障信息、控制器故障信息

等门禁系统监控信息 

3、UPS 状态、电池单体、交流配电柜、高频开

关、双电源切换等主要设备状态及故障信息等电

源状态监控信息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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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A.0.1  线网数据采集表 

数据分类 数据类型 数据内容 

运营生

产类 

车辆监测

系统 

实时数据 

1、列车号、速度、位置、驾驶模式、运行状态、

运行模式、列车牵引力、列车制动力、起始站代

码、本站代码、下一站代码、终点站代码、网压、

网流、火灾探头状态、通信状态、运行状态、辅

助状态、低压继电器状态等列车信息 

2、车辆运行状态、控制系统状态、通讯状态、

载荷、满载率情况、制动信息状态、牵引系统信

息、电机信息、故障信息、客室温度、空调信息、

烟火报警探头状态、走行部信息、轴温信息；车

门控制状态、客室目标温度、I/O 信号的实时信

息等车辆信息 

非实时数据 

1、走行部、踏面、齿轮、车轴、车钩等主要部

件的故障信息 

2、运营报表统计信息等 

通信集中

告警系统 

实时数据 

视频监视系统、广播系统、乘客信息系统、专用

电话系统、电源系统、公务电话系统、时钟系统、

传输系统、无线系统等的通信状态和设备告警信

息等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 

线路安防

集成平台

系统 

实时数据 

1、视频监视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出入口控制

系统、安全检查及探测系统、电子巡查系统等技

术防范子系统的设备状态、操作记录及告警信息 

2、视频下载、云台操控控制指令，联动指令、

事件处置指令等各类指令信息 

非实时数据 运营报表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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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

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可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要求）”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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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天津市“津城”、“滨城”轨道

交通综合控制中心建设、运营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天津市城市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综合监控、自动售检票、乘客信

息等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以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在系统功

能定位组成、系统互联接口及配套共享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实践经

验；同时，参考了现行国内相关技术标准、规范以及其他省市先进

经验，在充分考虑天津市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条件下制订了

本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建设、运营等单位有关人员在

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轨道交通综合

控制中心系统建设与接口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照章、节、条顺序编

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

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

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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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本标准涉及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涵盖市域（郊）铁路及城

市轨道交通枢纽工程。 

城市轨道交通步入网络化运营后，线网运能匹配、客流引导、

维修调度、应急处置、信息发布等全网难题纷至沓来，单条线路难

以招架。运营控制中心作为各线路运营及数据的核心枢纽，实现各

线路运营控制中心在业务系统层面的互联互通，达成设施共享与人

力集约，是破解网络化运营困境的关键之举。 

为化解上述难题，在线网控制中心布局规划时，集中设置各线

路运营控制中心已成趋势。伴随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渐趋成熟，运用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通信、人工智能” 等技术，构建

集中式综合控制中心，达成 “调度集中、线网合一”，成为行业发

展方向。 

集线网运营与线路运营控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控制中心，在建

设时着重发挥集中带来的智慧化与高效运管效能。这促使业务系统

接口互联、数据共享、资源共用，系统功能更强大、精细且协同联

动。系统架构与管理模式趋于扁平化，有力推动资源集约共享，确

保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能够得到统筹管理。 

基于上述原因，为精准指导天津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系统

建设，规范系统及接口技术标准，满足网络化运营需求，特制定本

标准。 

1.0.2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承载线路多、功能繁杂、综合性

强且系统复杂，制定本标准极为必要。它能指导线网运营指挥中心

与线路运营控制中心在新建、扩建、改建时，有序分步建设各业务

功能系统，推动相关系统互联互通，避免接口责任不明、资源设施

与系统功能重复，造成投资浪费。运营期间，还可优化系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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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轨道交通线网网络化运营需求，节约人力物力资源，控制运营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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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综合控制中心 

3.1.1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分别在华苑、黄港规划建设有两座集

中式的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符合了本市“津城”“滨城”

双城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 

3.1.3  图 3.1.3 参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颁布的《智慧城市轨道

交通 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T/CAMET 11001 等团体标

准，基本全面的反映出本市轨道交通综合控制中心各业务应用系统

总体功能关系，但是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做出相关补充说明： 

1  NOCC 系统与 OCC 系统之间通过线网通信网络连接，具体

系统连接方式是有区别的，比如 ANCC 系统与线路自动售检票系

统一些票务功能、交易数据、运行参数等接口关系是 ANCC 系统

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直联的，并非通过 DAP 来实现；又如 PCC 系统

与线路乘客信息系统之间播放信息数据为 PCC 系统与乘客信息系

统直联，并非通过 DAP 来实现。以上系统具体连接方式应以各

NOCC 系统具体要求为准。 

2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不断发展，线网指挥中心功能及相

应生产系统可能会有一些调整或增加。 

3  线路 OCC 系统为逻辑系统划分或专业划分，因线路设置方

式的差异，图中该部分内容并不表示线路运营控制中心配置要求和

系统之间的功能关系，如：个别线路并没有设置车辆监测系统，而

是设置了车辆智能运维管理系统；个别线路并没有设置环境与设备

监控系统，而是由综合监控系统集成设置等。 

另外，本市在“津城”华苑综合控制中心已建成全市轨道交通

线网共享的 ANCC 系统，“滨城”黄港综合控制中心则不宜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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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ANCC 系统。但是，鉴于国内当前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发展水

平，系统架构的日趋扁平化、简单化的趋势，“滨城”宜根据国家

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条件》GB/T 20907 和本

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标准》DB/T29-231

等，建设自动售检票的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与车站计算机系统融合

设置的多线路共享系统，即 MLC 系统，再接入本市 ANCC 系统，

实现“滨城”自动售检票系统“一张票、一张网、一个系统”；另

外，“滨城”MLC 系统和“滨城”综合控制中心其他业务应用系

统互联互通，实现“滨城”线网统一运营管理和资源共享。 

3.1.4  轨道交通不管是在新建，还是在改扩建时，不同工程的系统

项目要实现共享互联，接口处理都是个复杂而又非常重要的问题。

通过华苑综合控制中心项目的建设经验来看，“承前启后，以网带

线”的这一接口处理基本原则是非常合理可行的。 

承前启后，即：后建（或改扩建）系统项目在接口制式、协议

上应承接既有运营系统项目，尽可能的避免系统项目的系统改动；

如遇到既有系统项目为非标准协议，应设置接口设备进行相关协议

转换；如遇到既有系统项目没有或不具备条件的接口功能，在后建

（或改扩建）系统项目上应做出相应接口预留，以便既有系统项目

后续改造时能补充该预留接口的对接。 

以网带线，即：基本同期建设的系统项目，线路侧系统接口制

式和协议原则上应遵从线网系统所定义的系统接口；当然，线网系

统所定义的接口应尽可能采用通用标准制式和协议，且应遵循国

家、行业等相关标准要求。 

因此，综合控制中心系统项目在执行本标准时，应遵循上述“承

前启后，以网带线”原则执行。 

3.1.5  “津城”与“滨城”综合控制中心系统的互联互通，应采用

骨干光缆网、线网传输系统进行通信链路互联，宜通过 DSP 进行

数据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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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 

3.2.3  预留的依据主要有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以及信

息化系统总体发展规划性文件等。 

3.3 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 

3.3.3  综合控制中心的用房用电、线网通信网络以及云平台等工艺

设施资源，连同 NOCC 系统的设置，均服务于整个轨道交通线网，

供网络内各线路共享。参考本市华苑、黄港综合控制中心既有工程

实例，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情况，由一家独立部门（或公司）负责

线网综合控制中心的建设、运营与维护较为合理。相关费用可通过

独立立项批复，或由各接入线路分担。 

基于此，在各线路新建、改扩建（含延伸）项目中，应合理列

支专项接入费用，用于线网综合控制中心运管部门（或公司）承担

的线路接入代建任务。线路 OCC 系统建设时，必须遵循线网综合

控制中心运管部门（或公司）制定的接入工作实施程序要求。后续

若有新建业务系统接入既有系统，也应参照上述模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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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云平台 

4.1  一般规定 

4.1.1 云平台是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与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底座。按

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基于集中式控制中心

的共享云平台基础设施，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综合控制中心空间

（用房）、降低综合控制中心能耗、提升综合控制中心运管效率，

是本市城市轨道交通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实现绿色城轨目标

的重要举措。  

4.1.2~4.1.3  本条参考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相关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构建技术规范》T/CAMET 

11002 第 4 章编制。 

4.1.4  本条参考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相

关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网络安全技术规范》T/CAMET 

11005 第 4 章编制。 

4.1.5 参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关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相关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T/CAMET 

11001 等团体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拟规划建设 3 个网域，即：

安全生产网、内部管理与外部服务网，其中安全生产网主要承载线

网、线路安全运营生产系统，内部管理网主要承载运营管理、企业

管理、资源管理等面向运营企业内部用户服务的管理系统，外部服

务网主要承载需要与互联网、外部单位系统实现接口的 DMZ 区模

块应用和满足企业门户、乘客服务、互联网票务等面向外部或公众

用户服务的其他服务系统。 

1  中心云平台一般划 NOCC 资源池与 OCC 资源池；其中 OCC

资源池可按照系统建设情况，按专业系统或线路进一步划分。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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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云节点一般宜由各线路设置，其资源共享范围也一般仅限于各线

路自身系统；参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有关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相

关团体标准，站段云节点宜由中心云管理平台直接统一监视与管

理；也可以通过建设二级云管理平台进行管理，并由中心云管理平

台进行监视。 

2  内部管理网云平台一般采用中心集中部署，无需设置站段云

节点。 

3  外部服务网云平台一般采用中心集中部署，也可以根据用户

访问量情况租赁公有云建设。 

4.2 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云资源 

4.2.2  本市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从建立以来，经过多次改

造扩容，形成比较完善的相关技术标准。在华苑综合控制中心二期

项目中，结合当前国内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发展趋势，现已建

立相对独立、完善的专业云平台运行环境；但从长远角度来看，

ANCC 系统可与其他系统统一部署在安全生产网中心云平台上，因

此，本标准暂规定 ANCC 系统“可”部署在中心云平台，后续如

ANCC 系统改造时，可逐步完善。 

4.2.3  COC 系统为线网级网络安全运营中心，为综合控制中心关

键基础设施之一。其安全管理范围包括部署在安全生产网云平台的

所有系统，因此安全运营中心本身硬件资源应与所管理系统区分开

来，应采用独立资源池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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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采集/共享平台 

5.2  数据采集平台 

5.2.1  基础设施类系统包含资产管理系统、指标管理系统、运营统

计系统等轨道交通已建运营信息系统，DAP 系统通过与基础设施

类系统互联，采集线网基础数据，为 NOCC 系统提供数据服务。 

线网指标信息包含线网列车行驶里程、能耗信息、安全行驶天

数等信息。 

车站指标包含线网车站名称、类型、编码、所属运营公司、所

属线路、站内基础设施、建筑面积等信息。 

车辆信息包含车辆类型、数量、所属线路、生产信息、运营公

里数等信息。 

车辆段信息包含线网车辆段及停车场名称、编码、所属运营公

司、所属线路等信息。 

线路信息包含线网线路名称、编码、供电类型、轨道类型等信

息。 

5.2.2  正线列车运行信息包含车次号、车组号、列车位置、目的地

号、到站时间、离站时间、站台信息等。 

行车指标统计信息包含列车正点率、兑现率、掉线列车数、临

客列车数、故障列车数等信息。 

本条款中关于数据采集周期、响应时间等系统性能的规定参考

了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求》GB/T 

41594 中与系统性能相关的条款，结合项目实施实际编制，不低于

该标准规定的要求，因此采用“应”的说法。 

本条款中 DAP 系统应采用开放的标准数据接口，例如 Modbus

协议、JSON 协议、FTP 协议等，支持各类常见数据格式的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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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满足和其他应用系统交换数据的需要、适应未来业务扩展和系统

扩展需求，因此采用“宜”的说法。 

5.3  数据共享平台 

5.3.1  内部管理系统包含线网运维管理系统、运营管理系统、站务

管理信息系统、综合办公自动化系统等。 

5.3.2~5.3.4  本条款中关于数据采集周期、响应时间等系统性能的

规定参考了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

求》GB/T 41594 的相关条款，结合项目实施实际编制，不低于该

标准规定的要求，因此采用“应”的说法。 

本条款中 DSP 系统应采用开放的标准数据接口，例如 Modbus

协议、JSON 协议、FTP 协议等，支持各类常见数据格式的接入，

并满足和其他应用系统交换数据的需要、适应未来业务扩展和系统

扩展需求，便于后期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因此采用“宜”的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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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乘客服务平台 

6.1  一般规定 

6.1.1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蓬

勃发展与广泛应用的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致力于为乘客提供

更优质服务。为实现网络化运营、出行、消费、旅行及周边环境等

定制化、综合性咨询服务，逐步构建起“虚拟客服+人工客服”的

乘客服务平台。该平台借助智能自动应答、综合咨询、智能提醒等

音/视频交互沟通渠道，全方位、多元化地为乘客提供线上与线下

的服务，确保乘客获得高效、贴心的出行体验。 

6.1.2  车站客服终端为车站内固定区域或位置的终端设备，一般包

括自助客服机、智能客服机器人、移动式客服终端等。 

移动客服终端一般包括乘客服务 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官网、微博、邮件等。 

6.2  与客服终端互联 

6.2.4  本条款中关于数据采集周期、响应时间等系统性能的规定参

考了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求》

GB/T 41594 的相关条款，结合项目实施实际，不低于该标准规定

的要求，因此采用“应”的说法。 

本条款中 DSP 系统应采用开放的标准数据接口，例如 Modbus

协议、JSON 协议、FTP 协议等，支持各类常见数据格式的接入，

并满足和其他应用系统交换数据的需要、适应未来业务扩展和系统

扩展需求，便于后期与其他系统进行数据对接，因此采用“宜”的

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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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线网安防集成平台 

7.1  一般规定 

7.1.1  根据当前本市轨道交通既有线路建设情况，车站、线路、线

网三个层级安防集成平台进行级联时，宜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防范通信协议与接口》GB/T 38311 第 5.5 节联网方式二执行。 

7.4  与内部管理、外部服务及外部单位系统互联 

7.4.2  公共安全相关数据信息一般包括：重点违禁品信息、重大安

全事件、重大客伤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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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编播中心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2  考虑运营服务信息编辑发布由单线向路网集中运营的转变，

在线网进行集中编播可实现全路网“版式统一、运营协调指挥、集

中编播”等优势。 

8.2 与线路乘客信息系统互联 

8.2.6  乘客信息设备数据包含车站 PIS 屏信息、车载 PIS 屏信息、

设备状态及故障等信息。 

乘客信息运营数据包括列车到站、列车满载率、车站客流量等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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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自动售检票线网管理中心系统 

9.0.1~9.0.2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大力普遍应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时，传统的清分

中心系统范畴已经有所扩大，因此，本标准所描述的 ANCC 系统，

基本包括了传统线网清分中心系统、线网智能支付系统、线网标准

化终端设备管理平台系统、线网人脸识别系统等系统。 

关于“滨城”黄港综合控制中心 MLC 系统的说明参见条文说

明第 3.1.3 条。“滨城”MLC 系统建设可参考国家标准《城市轨道

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条件》GB/T 20907 和本市地方标准《天

津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技术标准》DB/T29-231 等标准要求的

线路中央计算机系统和车站计算机系统部分内容执行。 

9.0.4  本市 ANCC 系统从建立以来，经过多次改造扩容，形成比

较完善的相关技术标准，包括：本市地方标准《天津轨道交通自动

售检票系统技术标准》DB/T29-231 和《轨道交通综合票务服务终

端技术要求》（DB12/T 1215）等。 

为保证各本市轨道交通线网票务系统实现互联互通、无障碍付

费区内换乘，线路自动售检票系统与 ANCC 系统互联互通时，可

参照上述相关标准及要求执行。 

9.0.5~9.0.7  “滨城”黄港综合控制中心 MLC 系统与其他业务应

用系统互联互通接口要求可参照“津城”ANCC 系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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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应急指挥中心系统 

10.1 一般规定 

10.1.1  在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运营中，ETC 系统至关重要，

它作为网络化运营中心，负责线路运营协调、应急指挥及信息发布。

为实现资源高效调配共享，ETC 系统运营环境正从传统部署向云

平台迁移，但因运营安全需要，仍保留裸金属服务器特殊部署，需

在保障安全前提下，利用 “云平台 + 裸金属服务器” 架构，并按

照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准及行业规范，划分安全生

产、内部管理、外部服务三网，强化信息安全管理。 

鉴于轨道交通分期建设，ETC 系统数据使用与建设规模要分

期规划，充分考虑新线接入、线路改造及延伸等扩展需求，确保其

随线路建设不断完善。 

伴随区域经济发展、都市圈规划及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为实现

不同制式与管理单位联动，ETC 系统需预留城际、市域（郊）铁

路数据接入能力，以适应未来轨道交通网络融合。 

多级调度与应急管理体系由线网应急指挥中心 ETC、线路控

制中心 OCC、现场车站构成，采用分散控制、集中管理的三级模

式。ETC 负责线网综合运营协调，OCC 负责线路监控调度，车站

负责现场运营管理，构建线路与线网、日常运营与应急处置合一的

高效调度体系。 

10.3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互联 

10.3.1  本条款中关于 ETC 系统信息延迟时间系统性能的规定参

考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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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8181 的相关条款。 

10.3.2  本条款中关于 ETC 系统终端设备与 NOCC 广播系统互联

性能的规定参考了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

技术要求》GB/T 41594 的相关条款，结合项目实施实际编制，不

低于该标准规定的要求，因此采用“应”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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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 

11.1  一般规定 

11.1.1  为强化本市轨道交通网络安全体系化建设，契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及国家关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的

相关政策要求，通过构建统一的线网级网络安全运营中心系统，摒

弃以往安全产品简单堆砌的模式，采用体系化安全防护模式。这既

能实现资源共享，降低建设与运营成本，又能打造网络安全综合平

台，提升管理效率，发挥防护最大效能。 

11.2 与线网运营指挥中心系统、线路运营控制中心系统互联 

11.2.1~2  在 NOCC 系统和线路 OCC 系统中，每个安全定级主体

都应包含系统级安全管理中心以及安全设备。其中，系统级安全管

理中心应按照《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

求》GB/T 25070 要求建设。  

接入 COC 的 NOCC 系统、线路 OCC 系统，其系统级安全管

理中心应具备将其接入的安全设备运行状态上传至 COC 的能力，

安全设备应包括但不限于防火墙、探针、终端防护软件等。 

接入 COC 的 NOCC 系统、线路 OCC 系统，其系统级安全管

理中心针对 Netflow、Dnsflow 日志等数据，应通过探针流量统一

上传至 COC 进行安全分析，产生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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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线网通信 

12.1  一般规定  

12.1.1  线网通信系统主要供线网层面 NOCC 系统（包括线网应急

指挥中心系统等）调度指挥使用，因此其功能要求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求》GB/T 41594

规定。 

12.2  骨干光缆网  

12.2.1  跨区域指线路正线车站、段场与 OCC 之间，综合控制中心

的主、备中心之间，以及“津城”、“滨城”之间等相对距离较远、

非同一项目地址的区域这一范畴。 

12.3  线网传输系统  

12.3.1  “跨区域”说明参见条文说明第 12.2.1 条。 

12.4  综合数据承载网 

12.4.4  本市城市轨道交通整体网络 IP 规划是对 NOCC 系统和线

路 OCC 系统网络 IP 的整体规划，该项工作由综合控制中心负责实

施，线路 OCC 应按照此规划执行。 

NOCC 系统和线路 OCC 系统在接入综合数据承载网前，应完

成自身系统的包括 IP 地址测试在内的单项设备调试及试验，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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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自身子系统的单项设备调试及试验等，保证接入前系统的功能可

靠性和稳定性。 

12.5  公务电话系统 

12.5.5  线路标识号 AB 的选取值需要由接入运营商电话网的实际

情况确定，采用的号码尽量能够标识出地铁线路特征，如“01”、

或“X1”表示 1 号线，“02”或“X2”表示 2 号线等以此类推。 

12.6  视频监视系统 

12.6.2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综合应急指挥系统技术要求》

GB/T 41594 中关于视频监视系统接入带宽的要求，以及本市轨道

交通视频监视系统现状，规定系统传输通道至少应满足 4 路车载视

频和 32 路地面视频的传输要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

换、控制技术要求》GB/T 28181 中关于信号传输延迟时间的要求，

规定OCC 视频监视系统前端设备与NOCC 视频监视系统用户终端

间端到端的信息延迟时间不应大于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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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他配套设施 

13.1  一般规定 

13.1.1  综合控制中心系统相关配套设施包括用房用电、线网通信、

云平台、主干线缆路由等配套工艺设施资源。 

13.2  调度大厅 

13.2.2  调度大厅内区域划分主要根据调度功能集中管理情况要

求，以及 NOCC 和 OCC 系统设置情况来划分；一般而言，NOCC

调度区域应独立设置，OCC 调度区域则宜按线路分组或专业分组

集中分区设置。 

13.2.4  调度大厅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调度指挥的核心场所，所陈

列的设备设施应与 NOCC、OCC 调度指挥密切相关，与调度指挥

无关的设备设施不宜摆放在调度大厅内。 

调度大厅为 NOCC 与多线路 OCC 共享使用，虽然各线路设备

会存在因各线路制式、建设年代等差异，导致设备规格、样式等方

面差异的情况；但是，出于调度大厅的整洁美观、使用习惯等方面

的因素考虑，各线路设备应尽可能一致，比如：显示器、电话等设

备宜选用黑色，显示器宜选用 21.5 英寸（16:9）标准显示器等。 

同时，调度台台体结构应牢固稳定，台面水平平滑；预留的设

备安装条件一般包括：台面下有终端主机安装支架、导轨、接地铜

排、线缆走线线槽等，台面上有显示器支臂、电源分配单元、穿线

孔位等。 


